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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据

为规范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

病防治法》(以下简称《职业病防治法》)和《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

办法》及有关标准，制定本大纲 。

二、范围

本大纲规定了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的基本内容，适用于省级

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的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培训。

职业病诊断医师按照有关规定参加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、职业

医学等领域的继续医学教育，可参照执行 。

三、培训对象

拟从事或从事职业病诊断以及 职业健康检查 主检工作 的

医师。

四、培训目的

通过培训，使接受培训的职业病诊断医师、职业健康检查主检

医师掌握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，熟悉职业病

危害的接触风险、健康损害表征，具备相应类别的职业病与其他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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